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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1 证券简称：冠农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0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8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76,993,58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2,159,486.6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由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新疆冠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绿原鑫融贸易有限公司、新疆铁门关市金汇源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3家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
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
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08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08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额，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
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72元。如该类股东取
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
将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2元。如相关股
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
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996-2113788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5388 证券简称：均瑶健康 公告编号：2025-034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7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6月1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

通过公司邮箱 juneyaodairy@juneyao.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
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
司计划于2025年6月17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7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王均豪先生
总经理：俞巍先生
独立董事：史占中先生、甘丽凝女士、罗劲先生
财务负责人：崔鹏先生
董事会秘书：郭沁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6月 17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6月1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

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juneyaodairy@juneyao.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郭沁、于怡
联系电话：021-51155807
邮箱：juneyaodairy@juneya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0926 证券简称：杭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8
优先股代码：360027 优先股简称：杭银优1
可转债代码：110079 可转债简称：杭银转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杭银转债”赎回暨摘牌的

第五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4日
● 赎回价格：100.4932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7月7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7月1日
截至2025年6月10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1日（“杭银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15个交易日，

2025年7月1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5年7月4日
截至2025年6月10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4日（“杭银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18个交易日，

2025年7月4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杭银转债”将自2025年7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杭银转债”除在规定期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11.35元/股的转股价格

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合计 100.4932元/张）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杭银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实施转股或卖出交易，以避免可能面临的投资损失。
●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有关规定，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相关约定，自 2025年 4月 29日至 2025年 5月 26日期间，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杭银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1.35元/股的130%（含130%，
即不低于14.76元/股），已触发“杭银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5年5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提前赎回“杭银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杭银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杭银
转债”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全部赎回。

现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杭银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杭银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1、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准（如需），公司有权
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
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交易规则，自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5月26日期间，公司股票已

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杭银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1.35元/股的130%（含130%，即不低于14.76
元/股），已触发“杭银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与赎回对象
本次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7月4日，赎回对象为2025年7月4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杭银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4932元/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即1.8%；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息日：2025年3月29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7

月7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100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8%×100/365=0.4932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4932= 100.4932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杭银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杭银转债”持有人有关本

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个交易日（2025年7月7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杭银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

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7月7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杭银转债”数额。已办理全面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
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5年6月10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1日（“杭银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15个交易日，

2025年7月1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2025年7月1日收市后，“杭银转债”将停止交易；
截至2025年6月10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4日（“杭银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18个交易日，

2025年7月4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2025年7月4日收市后，“杭银转债”将停止转股。
（七）摘牌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杭银转债”将自2025年7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缴纳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杭银转债”的个

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
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4932元（含税），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946元（税后）。上述所
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杭银
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4932
元（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
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
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4932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5年6月10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1日（“杭银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15个交

易日，2025年7月1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5年7月4日（“杭银转债”最后转股日）
仅剩18个交易日，2025年7月4日为“杭银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杭银转债”持有人注意在
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杭银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
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4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杭银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
股，并按照100.4932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杭银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
牌。

（四）因目前“杭银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5年 6月 10日收盘价为 145.541元/张）与赎回价格
（100.4932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杭银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东路168号杭银大厦
邮政编码：310016
联系电话：0571-85151339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3082 证券简称：北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是基于各方合作意愿的意向性约定，具体合作内容及相关约定应以后续

签订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 本协议的签署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务无重大影响，长期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取决于双方合作实施情况以及后续市场发展情况。
●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合作后续事项的落地实施履行相应的审

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25年6月10日，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北京星动纪元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动纪元”）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并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双方将基于各自优势资源，围绕人形机器人在智能物流场景的应用开展合作。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星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CTH7TU73
成立时间：2023-08-04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3号楼7层710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张志
注册资本：1150.686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智能机器

人的研发；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
台；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办公用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计算机系统服务；
专业设计服务；软件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机械设备研发；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机械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物联网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工业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机械零
件、零部件加工；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公司与星动纪元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情况
2025年6月10日，公司与星动纪元以书面方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暂不涉及具体的交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审议。公司

将根据后续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依规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双方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基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技术和场

景化二次开发的合作模式，构建长期稳定的人形机器人技术合作生态，推动人形机器人在物流场景
的产业化落地，实现双方技术升级与市场拓展的互利共生战略合作新格局。

2、双方通过相互优先推荐对方方案、最优条件供应等方式进行战略合作，共同进行场景验证并
形成工业场景适配的初始可行性技术方案。

3、双方在硬件与底层技术、软算与仿真平台和场景落地等方面进行合作研发，以标准制定、联合
立项、产业应用推广等方式进行创新合作。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有利于推动人形机器人在物流场景的产业化落地。本次战略合作协

议的签署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合作方形成重大依赖。短期内
对公司经营业务无重大影响，长期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取决于双方合作实施情况以及后续市场发展
情况。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具体合作内容及相关约定应以后续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公

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本次战略合作后续事项的落地实施履行相应的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1089 证券简称：福元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045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阿昔莫司胶囊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

家药监局”)颁发的阿昔莫司胶囊（规格：0.25g）(以下简称“该药品”)《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
2025S01693)，批准该药品生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剂型
注册分类

规格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申请事项

审批结论

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

药品通用名称：阿昔莫司胶囊
英文名/拉丁名：Acipimox Capsules

胶囊剂
化学药品4类

0.25g
国药准字H20254442

YBH12582025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

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药品相关信息
由辉瑞研制的阿昔莫司胶囊，最早于1988年3月获瑞士批准上市，1994年6月，经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阿昔莫司胶囊在国内上市，该药品可作为替代疗法或辅助疗法用于降低对其他治疗（如
他汀类药物或贝特类药物）不能充分缓解的患者的甘油三酯水平，适用于高甘油三酯血症（Fredrick⁃
son Ⅳ型高脂蛋白血症）、高胆固醇和高甘油三酯血症（Fredrickson Ⅱb型高脂蛋白血症），在采取饮食
改变和其他非药物治疗（如运动、减肥）等其他措施之后方可使用该药品。

公司于2024年4月2日获得申报受理通知书，并于近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根据国家相关政
策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书》，为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人民币629.26万元(未经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阿昔莫司（包括片剂、胶囊剂）的销售额约

为62,747万元，其中城市公立医院和县级公立医院销售额为45,269万元，城市社区中心和乡镇卫生
院销售额为14,610万元，城市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销售额为2,868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药品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但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5-045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5年 04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具体内容如下：以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464,158,
282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总计派发现金红
利23,207,914.10元（含税），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4.23%，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以后年度分配。若在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
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64,158,2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
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06月17日（星期二）；
2、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06月18日（星期三）。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2025年06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06月18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374
股东名称

湖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 06月 09日至登记日：2025年 06月 17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
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陈薇伊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142号光大发展大厦B座27楼
咨询电话：0731-88789296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
2、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6月10日

证券代码：600927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公告编号：2025-026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5日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6月4日）登记在册的前10大
股东和前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5年6月4日）前10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股东名称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439,347,825
350,000,000
166,427,690
138,689,727

持股比例（%）
30.18
24.05
11.43
9.53

5
6
7
8
9
10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周奇润

上海中汇金玖四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968,127
27,500,000
11,684,065
4,441,758
2,487,900
2,200,000

9.48
1.89
0.80
0.31
0.17
0.15

二、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5年6月4日）前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周奇润

上海中汇金玖四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量（股）
439,347,825
350,000,000
166,427,690
138,689,727
137,968,127
27,500,000
11,684,065
4,441,758
2,487,900
2,200,000

持股比例（%）
30.18
24.05
11.43
9.53
9.48
1.89
0.80
0.31
0.17
0.15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1607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061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实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37.00%
38.03%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实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实国际”）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实集团”）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91310000132278215T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6月6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上实集团出具的告知函：2025年5月1日至2025年6月6日

期间，上实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上实国际累计增持公司38,000,000股H股（“本次权益变动”）。本次
权益变动前，上实集团持有公司股票1,372,116,337股，占公司总股本3,708,361,809股的37.00%；本次
权益变动后，上实集团持有公司股票1,410,116,337股，占公司总股本3,708,361,809股的38.03%。权
益变动方式为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实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 海 实 业（集
团）有限公司 1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24,629.8500

112,581.7837
137,211.6337

变动前比例
（%）

6.64%

30.36%
37.00%

变动后股数
（万股）

28,429.8500

112,581.7837
141,011.6337

变动后比例
（%）

7.67%

30.36%
38.03%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注
明）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5/01-
2025/06/06

/
--

资金来源
（仅增持填写）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借款 □
其他：____（请注明）

/
--

1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数量包含了其通过上海上实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
公司500,000 股 A 股，通过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221,801,798 股 A 股，通过上海潭
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187,000,000 股 A 股，通过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本公司 716,516,039 股 A 股。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权益变动系上实集团履行此前披露的增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

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变动未违反上实集团已作出的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四）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等

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666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5-066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股份总数 265,338,583股扣除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1,020,200股后的股本264,318,383股为基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06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若2025年1月1日起至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因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等原因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分
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尚未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的可分配股份总数为基数，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分配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
进行调整。

2、自2025年1月1日到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实施前，因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由 2024年 12月 31日的 265,338,583股变更至目前的 265,320,683
股。因此，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65,320,683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1,020,200
股后的股份数264,300,48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06元（含税），合计
派发现金股利80,875,947.80元（含税）。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股利
（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80,875,947.80元/265,320,683股×10＝3.048233元。（保留六位小
数，不四舍五入）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
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3048233元/股。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 5月 29日召开的 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相关情况
1、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股份总数 265,338,583股扣除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1,020,200股后的股本264,318,383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3.06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80,881,425.19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若2025年1月1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
间公司总股本因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等原因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尚未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可分配股份总数
为基数，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分配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实际分派结果
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核算的结果为准。

2、2025年1月1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由2024年12月31日的265,338,583股变更至目前的265,320,683股。

3、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20,200股，根据相关规定，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公司按照“现金分红分配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对
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实施权益分派。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65,320,683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已回购股份1,020,200股后的股本264,300,48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60000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54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612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306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7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1,020,20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8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2*****815
08*****738
08*****770
08*****839

股东名称

姚力军

宁波拜耳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江阁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9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7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
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股利

（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80,875,947.80元/265,320,683股×10＝3.048233元。（保留六位小
数，不四舍五入）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
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3048233元/股。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公司于2021年12月27日披露的《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
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198号
咨询联系人：蒋云霞
咨询电话：0574-58122405
咨询传真：0574-5812240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股票代码：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29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孚日宣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取得船舶涂料认证证书的自愿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孚日宣威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日宣威”）于近日收到《中国船级社工厂认可证书》证书编号【QD23PWA00050】，产品明细如下：
序号
No
1

2

3

4

5

6

7

产品名称
Product name

环氧船底防锈漆
Epoxy ship bottom anti rust paint

环氧船体连接漆
Epoxy hull connection paint

环氧船用防锈漆
Epoxy marine anti rust paint

丙烯酸聚氨酯船壳漆 Acrylic
polyurethane hull paint

丙烯酸聚氨酯甲板漆 Acrylic
polyurethane deck paint

无机硅酸锌车间底漆 Inorganic
zinc silicate workshop primer
氯化橡胶防污漆 Chlorinated

rubber antifouling paint

产品型号
Model

XW-CB301

XW-CB302

XW-CB303

XW-CB304

XW-CB305

XW-CB306

XW-CB307

用途
Intended for

船体防锈漆/I型
Anticorrosive Paint on Ship Bottom/Type I

船体防锈漆/I型
Anticorrosive Paint on Ship Bottom/Type I

船用防锈漆 I型
Anticorrosive Paint for ship/Type I

船壳漆
Topside paint

甲板漆/非防滑
Deck paint/Non slip resistant

船用车间底漆/I型
Shop Primer for Ship Building/Type I

船体防污漆/Ⅱ 型 A 类
Antifouling Paint on Ship Bottom/Type II/Category A

检测报告编号及日期
Report No. and date.

TW240127-1/2025.3.24

TW240127-2/2025.3.24

TW240126-1/2025.3.24

TW240126-2/2025.3.24

TW240126-3/2025.3.24
TW240126-4/202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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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孚日宣威的影响
海洋重防腐涂层材料是孚日宣威布局的重要板块，船舶涂料领域是该板块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船级社认证是孚日宣威进入船舶涂料领域的必备条件，该认证有助于孚日宣威开拓船舶涂料市场、增加

业务覆盖领域、扩大业务规模，对其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船舶涂料领域长期被国际巨头所垄断，该领域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认证壁垒，同时也存在较高的市场进入门槛、客户认可门槛。截至目前，孚日宣威仅取得中国船级社的认证，孚日宣威能否在船舶涂料

领域实现经营业绩的提升，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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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8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5月28日的2024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2,802,035,32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8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10,436,635.83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船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国

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以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8元。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公司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由公司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162元。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其现
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0162元。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币0.01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如有疑问，可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8010555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